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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

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
時間：114 年 10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，中午 12 時 10 分   

地點：人文館應用歷史學系 J302 會議暨資料室 

主席：吳昆財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○○○組員 

出席：如簽到單 

列席：如簽到單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1、 會議應到教師 10 人，實到人數 10 人，達法定開會人數，宣布會議開始。 

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截至今日，本系經費餘額為：資本門 0 元、經常門 1,025,402 元；碩專班結餘款

0 元。 

 

參、確認事項： 

 ■請確認本系 114-1-2 次系務會議紀錄【附件一，P1-3】。 

     決定：紀錄確認。 

 

肆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

 案由：有關本系擬新聘專案助理教授 1 名【第三次公告】，提請討論。 

 說明： 

一、 案業經 114年 2月 19日 113-2-1次及 8月 4日 114-1-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，

並公告徵聘啟事，收件截止日為分別本為（114）年 7 月 31 日及 9 月 22 日，

惟應徵結果皆為不足額錄取（從缺）【附件二，P4-6】，請討論本系教師徵聘

後續規劃。 

二、 人事室業於 114 年 10 月 17 日發函修正本校「徵聘專任（案）教師啟事」函

（文號：1149004654），應徵者需繳交「擬任人員未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

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具結書」，檢附本系徵聘專任╱案

教師啟事（稿）1 份供參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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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系專任教師除開設系上專業必、選修課程外，尚須支援師培中心教育學程、

通識課程，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教師教學品質，並使教學調度更具彈性，基

於教學需要，仍擬規劃增聘專案教師 1 名；且為爭取聘任時效，本教師員額

辦理第三次公告，補足專案助理教授 1 名，並配合本校校教評作業期程，本

次專案教師徵聘調整至 115-1 學期（115 年 8 月）起聘。 

二、考量本系發展方向與課程配置需求，本次徵聘採「以課聘人」原則進行，教

學專長仍以應用地理學領域為優先。 

三、本案第三次公告之徵聘啟事修正後通過，啟事內容如附件【另附】，簽請校長

核示後公告辦理。 

 

提案二 

 案由：本系 115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審查委員，提請討論。 

 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。 

二、 114 學年度科目冊審查成員分別為： 

校外學者：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○○○教授 

業界代表：中興文教事業機構○○○執行長 

校友代表：學士班/碩士班畢業系友○○○老師 

學生代表：學士班學生代表○○○同學 

碩士班學生代表○○○同學 

決議：115 學年度科目冊審查成員擬邀請 

      校外學者：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○○○教授 

      業界代表：中興文教事業機構○○○執行長 

      校友代表：學士班/碩士班畢業系友○○○老師 

      學生代表：學士班學生代表○○○同學 

                碩士班學生代表同學待定 

 

伍、列席者發言： 

系辦公室：  

一、 教師學術事務： 

（一） 請各位老師協助研討會邀稿。 

（二） 請老師配合校庫資料進行個人學術動態更新。 

二、 學生事務、課務宣導事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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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本系師資培育領域專門課程，請學生提早進行修課規劃；另「領域核心課

程」及「公民與社會專長課程」皆安排於大四開課，請系學會轉知學生多

加留意。 

（四） 114-1 學期畢業研究生需於 114 年 11 月 12 日以前提出論文考試申請，以

利召開學術委員會審查之，請各位擔任指導教授老師留意並提醒研究生。 

（五） 114 學年度入學之大學部學生新增 10 場專題演講之畢業門檻，檢附 114-1

學期學生參與紀錄，本學期大一未參與演講者高達16 人，為避免日後

爭議，建議班導師應於班會時間或者是期中、期末考試期間將參與紀錄單

給學生簽名，以達積極宣傳之效果。 

（六） 本學期學生製造垃圾遺留在教室數量較往年來的遽增，請各位老師務必多

加宣導學生，基於衛生考量，請個人垃圾 以及 「使用過後的衛生紙」 逕

行丟棄至外面的垃圾桶，謝謝各位老師的宣導及同學的配合 

三、 行政協助事務： 

（一） 有關本校各項招生工作，因擔任「申請入學」第二階段試務委員須進行迴

避，有關未來試務工作之擔任方式，請各位老師討論，並請該年度未辦理

大學招生工作之老師配合招生組執行本系對外招生工作事宜（114 學年度

對外招事務由○○○老師負責）。 

（二） 囿於勞基法規定及限制，課程如為第八節結束者，請各位老師協助準時下

課，以利工讀生進入教室清掃；如與學生有各項問題需進行輔導或諮詢，

請引導學生至走廊或您的研究室，惠請老師協助，造成老師不便，陳請老

師見諒。 

（三） 部分行政單位之公告事項僅以「信件通知」方式進行，未於公開網頁平台

上公告，或者是夾帶有大量附件難以於系內臉書呈現公告者，系辦已於學

期前取得各班級之電子郵件對口（各班副班代），請各位導師協助並轉知該

負責窗口應確實轉發各項資訊。 

（四） 因應評鑑委員建議，未來「校外或全校性活動資訊」、「教育訓練」及其他

一般性公告事項，將統一發布於本系官方網站；至於與本系學生個人學習

或權益較為相關之事項（如書卷獎、修課預警）及具時效性之通知（如修

課調查、國際交換生申請等），仍將保留於本系 Facebook 專頁公告；請同

學依需求定期留意本系官方網站及 Facebook 專頁之訊息，以免錯過重要

公告。 

 

所學會：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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系學會：無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柒、散會：13 時 40 分 

 

  


